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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药科大学共享课程跨校互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大学城共享课程是大学城十所高校紧紧围绕国家和

省教育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深化高等教育教学及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共同研究、建设的优质共享课程资源。 

第二条 为规范我校学生修读共享课程和我校接收广州大学

城其他高校学生修读共享课程，推进广州大学城课程互选、学分

互认，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我校学生修读共享课程  

第三条 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可自主修读共享课程，无

须学校批准。学生登录“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课程管理系统”或

在学校教务处网页查询共享课程开设情况，了解课程的有关信息。 

第四条 学生修读外校课程须按开课学校规定报名，遵守开课

学校的有关教学管理规定。共享课程的上课时间、地点以开课学

校的课表为准，一般须到开课学校上课，交通自理。 

第五条 学校承认学生修读的共享课程学分，纳入公共选修课

学分范畴。学生修读共享课程不应影响专业课程的学习，尽量修

读各校的精品课程、特色课程。 



第六条 我校开设的共享课程原则上供广州大学城其他高校

学生修读，本校学生在有空余学位时才可报名，并须遵守学校修

读共享课程的规定。 

 

第三章 接收外校学生修读共享课程 

第七条 我校推出的共享课程面向广州大学城所有高校，外校

学生可根据所在学校规定自愿修读我校课程。外校学生修读我校

课程前，可到所在学校教务处或“广州大学城高校互选课程管理

系统”查询我校共享课程开设情况、课程简介、教学大纲等信息。 

第八条 外校学生修读我校共享课程，须按选课通知在管理系

统中选课报名。  

第九条 听课的学生须接受任课教师的课堂管理，按规定完成

课程作业。因故不能听课者应向任课教师请假，无故缺课超过该

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课程考核。 

第十条 课程考核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60 分为合格。具体学

分绩点计算办法以学生所在学校的规定为准。课程考核结束后，

由我校将学生成绩统一送达学生所在学校教务处。学生考核不合

格的，如遇本课程再次开课可以重修，否则不能重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广东药学院关于修

读广州大学城共享课程规定（暂行）》、《广东药学院接收外校学生

修读共享课程规定（暂行）》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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